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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政府宣布自 2014 年全面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雖然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範圍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但高級中等教育

是大學的主要招生來源，學生素質更是高等教育持續教學輔導的對象，亦即健全

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才能培育具備良好學習能力的高等教育學生。而我國將

自 2016 年開始少子女化趨勢嚴重波及高等教育學制，高等教育所受到的發展威脅

不可同日而語，目前雖然未到少子女化的谷底，業已遭逢大學頻頻面臨退場的考

驗與挑戰。面對退場學校教師的處理，應建立一套周延的機制，以利人力資本量

能的維繫與社會的穩定，故本文透過其他國家處理案例，配合勞動三法的規範原

則，提出退場大學教師轉銜安置機制之芻議，提出四點建議：重視人力資源是我

國持續進步的資產、大專院校教師人力資源轉銜的因應可再細膩規劃、日本和韓

國措施值得參考及大專人力轉銜的可能配套機制值得參考，以供教育決策及相關

單位參酌。 

關鍵詞：十二年國教、高等教育、人力資本、大學退場、教師轉銜安置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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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Taiwan,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it will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from 

2014 onward.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implemented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However, the main source of student enrollment for universities is secondary 

school. In other words, stud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are the subjects that universities 

continue to teach and counsel. Therefore, only a well-developed twelve-year basic 

education can nurture students that will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with good learning 

ability. However, since 2016, the trend towards fewer children and a declining birthrate 

in Taiwan have seriously affected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e threat posed to 

higher education are becoming more ominous. At present, although declining birth rates 

have not yet reached a historic low, universities are already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potential closures. In order to better manage faculty members following university 

closures, a comprehensive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maintain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stability.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s a mechanism for university teachers' 

settlement and transition after university closure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cases in 

other countries, following the Three Labor Laws, suggestions have raised to address 

these four points: (1) Cherish human resources in Taiwan to keep the country 

progressing. (2) Arrange for the transitioning of human resources in higher education, 

especially university and college teachers more attentively. (3) Take as reference the 

educational measures in Japan and Korea. (4) Figure out the possible supporting 

mechanisms for workforce transi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is proposal 

will be conducive to educational decisions so that relevant departments can hold further 

discussions pertaining to these issues. 

Keywords：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close 

university, lecturer assistances in transitions and arrangement mechanism.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2），頁 132-147 

 

專論文章 

 

第 134 頁 

一、前言 

人力就是國力的根本，卓越的優秀人才，始能奠定國家強盛的根基。國家的

整體競爭力和經濟發展，皆維繫於人才的培育成功與否，世界各國已有許多國家

意識到此一情勢，為了提升國力與全球競爭優勢，遂紛紛延長義務教育的年限，

以提高人民知識水準，厚植國家競爭力。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的統計，在全球 171 個

國家中，辦理 9 年以上義務教育者有 68 國，其中辦理 13 年義務教育的有德國

（Germany）、比利時（Belgium）、荷蘭（Netherlands）、多明尼克（Dominica）、

聖露西亞（Saint Lucia）、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Saint Kitts and Nevis）等六國，

美國（United States）、英國（United Kingdom）、紐西蘭（New Zealand）等 9 國

則實施 12 年義務教育，法國（France）、挪威（Norway）、澳洲（Australia）、西

班牙（Spain）、以色列（Israel）等 18 國為 11 年義務教育，俄羅斯（Russia）、

丹麥（Denmark）、墨西哥（Mexico）、匈牙利（Hungary）等 35 國則為 10 年義

務教育（UNESCO, 2014）。由此資料不難看出全世界約有 40%的國家早已實施 9

年以上的義務教育政策，多數的先進國家更包含在其中。我國自 1968 年正式實

施 9 年國民義務教育迄今已逾 46 年，為台灣經濟發展，確實發揮莫大貢獻。基

此，為了保持國家競爭優勢，政府宣布自 2014 年開始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的延長，適有其必要性。 

根據內政部統計 2005 年至 2014 年針對主要國家人口自然增加率資料，美國

人口自然增加率從千分之 5.7 降至千分之 4.3、芬蘭人口自然增加率從千分之 1.9

降至千分之 0.9、日本人口自然增加率從-0.2 降至為千分之-2.1、南韓人口自然增

加率從千分之 3.9 降至千分之 3.3，得知各國目前已經面臨少子化問題影響與衝

擊（內政部統計，2014）。對於臺灣而言，由於近年來出生人口呈現下降及不穩

定狀態，出生率持續探底，加上高齡人口趨勢，成為另一種潛在的國力發展威脅

因素。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臺灣 2016 年底的人口自然增加率為千分之 2.03

（內政部，2017），新生兒人數為 20 萬 8,939 名（內政部戶政司，2017），總生

育率為千分之 1.07（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17a），而老化指數 98.51%更來到

歷史新高（內政部，2017），臺灣近年出生人口數統計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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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 1981 至 2016 年出生人口數統計長條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17b） 

臺灣由於地理位置特殊，缺乏天然資產，人才就是最重要的軟實力。為促使

產業升級及國際競爭力，勢必透過對外貿易方可維繫優勢的競爭力（李正修，

2013）；另因天然資源的缺乏，臺灣的經濟實力，乃依賴高素質的人力資源而來

（行政院經建會，2006；陳賢舜，2013；詹維玲，2004）。但由人口變化的趨勢

看來，少子女化問題將嚴重衝擊臺灣的未來發展，教育系統更是首當其衝。1998

年出生的國民，將於 2016 年進入大學就讀，相較於過去的出生人口數，該年度

的出生人口降幅劇烈，預期對高等教育帶來負面衝擊，如學校招生缺口、高教品

質維持困難、大學經營管理危機、師資結構調整問題、校園生態轉變等（張國保，

2012）。殊值政府及各界及早未雨綢繆，以度難關。 

近期幾所私立大專校院因少子女化的海嘯，在財務、生源及經營上的種種方

面，出現學校經營困難情況，而教育部業已完成《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

實施原則》等相關法令的修訂，除輔導學校改善外，若仍未能獲得具體改善成效，

將強制啟動退場機制。自 2013 年開始出現財務狀況的「高鳳數位內容學院」已

經由董事會通過提報教育部停辦計畫，學生方面的安置，將由教育部規劃的鄰近

七所大學以平行移轉方式協調接受轉學，老師方面則辦理資遣、轉職與第二專長

的培訓（陳至中，2014；張春華、包晶瀅，2014）。從事教職的工作人員，尤其

是基礎科目、通識中心的教師與行政體系的職員，囿於職場條件和工作內容的特

殊性，與產業從業人員有相當差距，本質上有難以銜接的問題存在，加上長期服

務於教育體系，與產業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有相當程度的落差，更無法掌握產業發

展動態，相形之下，若因為學校退場未能有妥適安排，勢必造成人員不安、家庭

動盪、社會人力資源的浪費，影響效應所及，更可能影響其他教育工作者的穩定

性與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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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的芬蘭知名手機品牌大廠 NOKIA，最盛況時，海內外員工高達六

萬名以上，但因為近年產品市占率如江河日下，直至 2013 年底，透過裁員使芬

蘭國內員工人數由 24,000 名降至 10,600 名，但有別於臺灣雇主的思維，NOKIA

的董事長與高階主管共同積極為其員工規劃轉銜計畫（Bridge Programme），對

受到資遣的員工盡最大的職業道德的照顧措施，而非僅僅只求達到法律上的最低

要求標準，辦理內容包括提供轉職所需要的教育訓練、協助創業諮詢與資金挹

注、授權技術專利、協助取得銀行貸款等措施（藍弋丰，2014；Bosworth, 2014）。

這樣的轉銜計畫，使芬蘭經濟受到的影響與衝擊降到最低，甚至因為協助員工創

業與轉銜，反而使芬蘭新創企業林立，也使芬蘭的經濟體質更為健全及奠定永續

發展的基礎。從芬蘭的例子來看，妥適的轉銜計畫不但可能促使人員、社會、經

濟遭受的衝擊降到最低外，甚至可能因為妥適安排人員的轉銜，反而發揮寶貴的

人力資源、造就更多的國家競爭力，此即危機就是轉機的最佳案例，頗值得我國

省思。 

相較於一般產業中階與現場從業人員的素質，在大專校院擔任教職或行政職

員者，皆屬於高人力資本的族群，亦即在學術領域及教育行政領域具備優質的知

識、技術與能力，更是社會中的菁英與穩定的力量，倘若因為學校退場而粗糙的

僅以資遣後任由其盲目轉換職業，對於社會的安定及其家庭的發展，存有重大的

隱憂，更是人力資源的耗損。 

針對教師退場之機制，以鄰近亞洲國家為例，日本從 1899 年開始人口首次

出現負成長，不僅影響還有產業結構、勞動力供需還有教育領域等(王偉，2006)。

日本政府對於退場學校教師之處置，分公立及私立學校處理。公立學校以行政要

求退場學校教師轉任其他學校方式辦理，例如岡崎高等師範學校於 1977 年廢

校，將退場學校教師編入名古屋大學教育學部任教（張國保，2012）。而日本的

私立學校，屬學校法人所設，大專校院教師面臨退場人力轉銜，由學校法人理事

會負責訂定規章辦理。另外，鄰近台灣的韓國，其私立大專校院和台灣相同，都

是私立多於公立。韓國政府以挹注資金的方式，維持教師就業權益，並核撥學校

在師資上的人事費用，以穩定教師工作（張國保，2012）。近年來，韓國政府極

力整頓辦學不力及經營不善之私立大專校院，不但公告相關資訊，並限期整頓改

善，未在限期內整頓改善，最嚴重將面臨停辦現象。綜合以上在面對教師退場之

問題，日本和韓國兩國的政府處理措施觀之，皆以提供教師工作保障為主。 

根據研究背景與目的，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進行分析，內容分析法係透過客

觀的角度，以量化或質化技巧與分析方式，對於各種文獻資料進行探討(林秀雲，

2016)。透過教育部所公布教育政策計畫以及教育部統計處所提供數據資料，探

討目前大專院校在人力資料運用以及未來規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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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本文希冀透過人力資本理論，以內容分析法探討與剖析，在政府全力

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下，高等教育人力資本之運用，針對退場大學教師

的轉銜機制提出分析探討，並提解決之芻議，做為我國因應高等教育發展的應變

與省思。 

二、大專校院教職員人力資本的重要性與意涵 

大專校院是知識傳承及人才培育的主要機構，大專教職員更是高級人力資本

的表徵。以下就大專教職員人力資本的重要性與大專校院教職員的人力資本意涵

分析如下。 

(一) 大專教職員人力資本的重要性 

Adam Smith 於 1776 年的著作「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當中，提出人

力資本（human capital）一詞而成為濫觴（王虎存，2010）。Smith 的觀點，認為

公民所具備的能力，成為資本的一環，尤其接受較多的教育和訓練者，可獲得較

為優勢的人力資本（Davenport, 1999）。所以，從人力資本論的觀點，專業能力

愈強、績效愈高、生產力愈大者，愈具有競爭力，且取得的職業地位也愈高；而

教育程度、工作經驗、專業證照等更是人力資本的核心指標（紀金山，2005；陳

怡靖，2009;Mincer, 1974; Hitt, Bierman, Shimizu & Kochhar, 2001）。 

回顧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將人力資本定義為「個體具備對促進經濟和提升社會利益

有關的知識（knowledge）、技術（skills）、能力（competencies）和其他特質

（attributes）」（OECD, 1998, 2001）。由此觀之，人力資本為高生產力、高績效、

高專業能力的一種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之代表（Becker, 1993），尤其教

育程度愈高者，其競爭力與薪資亦呈現高度的正向相關性（Becker, 2002）。 

由上可知，人力資本為高生產力、高績效、高專業能力的一種無形資產，教

育程度、工作經驗、專業證照等更是人力資本的核心指標，教育程度愈高者，其

競爭力與薪資亦呈現高度的正向相關性。專業能力愈強、績效愈高、生產力愈大

者，愈具有競爭力，且取得的職業地位也愈高。因此，大專校院教職員不但是高

學歷、負責人才培育高績效的產出，其價值與影響性自不待言。 

(二) 大專校院教職員的人力資本意涵 

我國對於大專校院教師資格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四級，各級

教師依其學歷作為初任教職條件的審核依據，具有博士學歷者，得應徵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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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教師，具碩士學歷者得應徵講師資格。換言之，大專教師人力均須具備博士或

碩士為基本條件，無論博士或碩士學歷，均屬於高級人力資本的成員，也是國家

社會產業結構中的上層菁英知識份子。而大專校院是人才培育及知識創新的殿

堂，上層菁英知識分子自負有創新知識、領導社會發展、樹立楷模及延續文化傳

承的重要職責。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更擔負起生產力

和競爭力的主要貢獻者（Bhatti, Zaheer & Rehman, 2011），尤其是具備獨特知識

（special knowledge）的員工（Rahman, Ng, Sambasivan & Wong, 2013），其具有

的創新能力與價值，更非常人所能取代。在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的趨勢

下，人力資本更是隨著時間的累積，更增加價值的一種動態資本，具備持久的投

資報酬率（GAO, 1999, 2000; Voinovich, 2001），據此，長期服務於高等教育現場

的教師與行政人員，自然是累積知識最為快速的族群，其人力資本的潛在價值，

更是不容忽視。 

由此觀之，在大學任教與擔任行政職員者，整體素質和教育程度較產業從業

人員來得高，因此，對於國家而言，不難發現在大專校院擔任教師與行政職員者，

具備較高的人力資本存量，也是國家寶貴的知識資產與人力資本。身處知識經濟

時代，優質的人才培養需耗費更龐大的資源，更非一蹴可幾之事，現階段面臨大

專校院退場情勢，就大專校院教職員人力資源的轉移與運用，需仔細考量與規

劃，避免無謂的人力資本損耗與流失。 

三、大專校院教師轉銜安置機制芻議 

少子女化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當為國內目前亟需面臨處理與因應的重要

議題，倘若大專校院面臨退場，其教師人力轉銜安置機置之處理，茲分目前遭遇

問題、教育部現行處置作為及可能的配套機制等三方面，其說明如次。 

(一) 目前遭遇問題 

1. 類科領域的不均衡 

目前大專校院教師面臨學校退場後的安置問題，理工類科教師轉型較容易，

相形之下，社會人文類科教師則困難度較高（張國保，2012），尤其通識中心等

基礎科目的授課教師，如歷史、數學、國文等教師轉職更有一定的困難度，更需

要完整的配套及輔導措施，幫助這些教師延續其職涯發展與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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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私立教師間的差異 

我國公私立大專教師，雖然資格條件相同，教師的升等、任務亦無差異。但

教師的薪資、福利、退休、撫卹、資遣等，則有明顯不同。於處理大專教師人力

轉銜細節，公私立教師自有其不同差異。 

3. 教師個別年資間的差異現象 

我國對於教師退休、撫卹、資遣等薪酬之核給，依其服務年資計算基數，換言

之，同為教師，其服務年資不同，若面臨教師退場轉銜，有的已達退休申請條件，

有的可能只可辦理資遣，對不同年資的教師當有不同的權益需求、落差與考量。 

(二) 教育部現行處置作為 

關於退場學校教師與職員的處置，應予分離處理，職員方面可依據《勞動基

準法》規定辦理資遣，本文不予討論；教師方面則循《教師法》、《大學法》、《私

立學校法》及《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等相關法規處理。

教育部（2014）對於教師權益的維護，首重薪資保障與積欠處理，次之為要求教

師聘約內容不得任意變更，並舉辦教師權益說明會，以《勞動基準法》為核心之

個別勞動法，配合《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及《勞動爭議處理法》等勞動三法

幫助教師了解自身權益（楊語芸，2010）。教育部具體作為係依照相關法令辦理，

主要重點有退休及資遣權益、公保養老給付請領權益及工作權益等三方面，說明

如後（教育部，2014）。 

1. 退休及資遣權益 

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 15 條規

定，配合私立學校停辦，依法令辦理精簡之教職員具有下列任一條件者，得依規

定辦理退休，領取退休金給付。退休條件包含具有任職滿 20 年以上年資或具有

任職滿 10 年以上年資、年滿 50 歲或具有任本職務年功薪最高級滿 3 年年資。另

依本條例第 22 條、第 23 條規定，教職員學校停辦得依規定辦理資遣，請領資遣

給與。若為教師身分，須依《教師法》第 15 條規定，於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准後予以資遣。 

2. 公保養老給付請領權益 

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17 條規定，被保險人依法退休（職）、資遣，或繳

付公保保費滿 15 年且年滿 55 歲以上而離職退保時，得請領養老給付。另合於公

保養老給付之年金請領條件得依規定請領年金給付。所稱年金請領條件係指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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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保保費滿 15 年以上且年滿 65 歲，或繳付公保保費滿 20 年以上且年滿 60 歲，

或繳付公保保費滿 30 年以上且年滿 55 歲者。 

3. 工作權益 

教育部已著手建置全國大專教師人才網，預計於 103 年上半年建置完成，提

供教師職缺資訊，俾利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即時公告教師職缺訊息，以提供教師

便利且完整之就業資訊，讓人力資源充分運用；教師亦得使用人才網遞送應徵意

願書及相關資料，提供渠等多元應徵管道。另教育部並規劃於人才網建置完成

後，辦理各學校承辦同仁及教育部管理者之教育訓練，俾利使用者儘速熟悉運

作，以發揮人才網最大功效。 

綜上可知，教育部面臨大專校院發展可能產生招生不足甚或退場危機，在法

制上，已有《教師法》、《大學法》、《私立學校法》及《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

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等相關法規處理因應；在對象的適用上，已有《公教人員

保險法》第 17 條規定，被保險人依法退休（職）、資遣，或繳付公保保費滿 15

年且年滿 55 歲以上而離職退保時，得請領養老給付；工作權益的保障上，已著

手建置全國大專教師人才網，將作為大專教師資訊流通、異動及招聘之公開平台。 

(三) 可能的配套機制 

在發生學校退場情事後，教育部除依據現行法令進行教師之安排外，本文提

出概念性轉銜安置機制芻議，如圖 4 所示，並就本機制內涵與要義，分為退場評

估及處置、評估是否納入轉銜需求、短期轉銜機制、常期安置機制及經費來源等

五部分加以說明之。 

1. 退場評估及處置 

首先，確認學校退場情事後，除先檢核薪資積欠事項是否處理完善，以及學

生就學權益是否受到保障與妥適安排後，職員部分可依《勞動基準法》加以妥適

處理，而教師部分則應建立名單，列入輔導關懷對象，對於資深教師人力的處理，

可依據教師意願，選擇退休或資遣。 

繼之，進行教師轉銜能力評估，此程序的主要重點為（1）確認教師繼續從

事教職工作意願；（2）檢核教師學術發展潛能；（3）評估是否需列入高關懷對象。 

2. 評估是否納入轉銜需求 

接著，依據第二階段的評估結果，進一步實際確認教師是否需納入轉銜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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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因理工類教師通常具備先進的專業領域知識與專長，也具備良好的產學合

作能量，多數可自行完成轉銜任職的工作，此類群教師則不需納入轉銜安置機制

之安排，但人文社會科學類教師，尤其是通識課程教師偏向弱勢，需要特別扶助。

因此，為了確保資源投注於確實需要協助的教師身上，此階段的評估與確認程序

必須嚴謹客觀，建議透過學術審查委員會組成專案評估小組，就每一位教師進行

個案評估，以教師的自主意願為前提下，再經評估小組確認是否需納入後續轉銜

安置機制。 

當判斷確認需納入後續轉銜安置機制的教師，則再一次評估其工作能力，藉

以判斷應輔導投入「短期轉銜機制」或是「長期安置機制」。 

 

圖 4. 退場學校教師轉銜安置機制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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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短期轉銜機制 

「短期轉銜機制」適合具備較佳的學習能力與工作意願，配合性向測驗及個

人主觀認知，給予符合其需求與職類之職能培訓安排，幫助其轉銜培訓，同時透

過相關機構的職業媒合機制，幫助其順利轉銜。第二項為提供創業輔導措施，可

就退場學校創新育成中心已建立的專利或技轉案件，授權轉移給有興趣且能投入

商業運轉的教師進行創業，或與學生共同創業，由「短期轉銜機制」提供銀行貸

款資源，以及創業輔導課程之培訓，建立經營管理與行銷基本技能，提高教師創

業成功率。最後，針對獨力負擔家庭經濟重擔的教師，或是遭逢緊急危難且經濟

困窘的教師，提供生活急難扶助，協助其暫渡艱困時期，再安排後續轉銜程序。 

4. 長期安置機制 

「長期安置機制」則針對年資深、屆臨退休，或是實在很難轉銜的授課領域

教師，給予長期安置。長期安置方面，若具有學術潛能者，可協調學術研究單位

聘用，藉以充實學術研究人力，舉如中央研究院、工研院、國衛院等編制外人力；

在各級教育單位方面，可視各級學校人力缺口，聘用退場學校教師從事教學輔

導、訪視、教學相關事項的編制外人力；另可依據教師意願，協調政府單位釋放

出適當的職缺，聘用退場學校教師從事各類行政工作，補充編制外的人力資源投

入。進入常期安置機制的教師薪資，應依循各聘用單位之規定辦理，「長期安置

機制」僅能協助其應徵各類型的職缺，並給予該職缺必要的職前教育訓練，在赴

任前僅提供比照《勞動基準法》失業給付規定以「前 6 個月平均薪資 60%發給」。 

5. 經費來源 

以上轉銜安置機制的經費來源，可於目前公立學校的「公保」與私立學校的

「私校公保」保險費用內增列少額的「退場轉銜金」方式實施，費用可能每月會

增加，但整體的綜合效能勢可發揮重要效益，對於遭受退場情事教師，則能透過

群體力量協助其渡過難關。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面對少子女化與廣設高中大學的嚴峻情勢，對於從事教育工作者遭逢學校退

場的變故，政府機關可提供更為主動的作為，其因除教育乃國家之本，必須審慎

以對外，尤其社會大眾憂於產業變化快速、工作條件與工作福利不若公務機關和

學校，近年明顯呈現臺灣優秀的高素質人力大多投入政府機構與教育單位的態

勢。這些人除了具有寶貴的人力資本量能、是國家寶貴的競爭力基礎外，也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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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安定的最大力量。透過芬蘭 NOKIA 企業的務實作風，其給予解聘員工的周延

轉銜對待，深具相當啟示，反觀臺灣日益險峻的教育挑戰，加上十二年國教非成

功不可，因此，完善的配套措施，或許可輔助教育系統不至崩解或造成社會動盪，

本文遂參酌勞動三法及可能的因應策略，提供退場教師轉銜安置機制芻議，希冀

提供教育決策單位思考方向。 

(二) 建議 

1. 重視人力資源是我國持續進步的資產 

我國高等教育已達飽和階段，具有充沛的高等教育資源，顯示政府多年來對

人才培育的投資，已能符應人民需求。而台灣沒有天然資源，人力資產就是最重

要的資源，政府及社會需珍惜此資產，為台灣的進步與永續發展，持續擔綱與努

力。且大專校院教師屬於國家高階人力，亦為相對較高的社會資產，也能發揮高

價值的知識產出，所以，政府若能正視與珍視面臨大學退場的大專教師，給予充

分協助並建立轉銜機制，協助高階人力的順利轉銜，適可將寶貴的人力資源予以

引導至其他產業發揮，更能得到產業升級與人才發展的相得益彰之效，也能彰顯

我國重視人力資源的政策宏觀氣魄。 

2. 大專院校教師人力資源轉銜的因應可再細膩規劃 

本文發現，教育部面臨大專校院發展可能產生招生不足甚或退場危機，在法

制上，已有《教師法》、《大學法》、《私立學校法》及《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

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等相關法規處理因應；在對象的適用上，已有《公教人員

保險法》第 17 條規定，被保險人依法退休（職）、資遣，或繳付公保保費滿 15

年且年滿 55 歲以上而離職退保時，得請領養老給付；工作權益的保障上，可透

過教育部建置全國大專教師人才網，作為大專教師資訊流通、異動及招聘之公開

平台。但教師轉銜有類科領域的不均衡、公私立教師間的差異及教師個別年資間

的不同需求等現象，值得規劃時進一步加以深思。 

3. 日本和韓國措施值得參考 

針對大專教師退場及人力轉銜的問題，日本和韓國係目前實際面臨挑戰。日

本政府對於公立學校以行政要求退場學校教師轉任其他學校方式辦理之作為，最

能保障教師權益，但日本也有不少私立校院，私立大專校院教師面臨退場人力轉

銜，由學校法人理事會負責訂定規章辦理，值得我國參考。韓國政府以挹注資金

的方式，維持教師就業權益，並核撥學校在師資上的人事費用，以穩定教師工作，

也是對高級知識分子教師的優惠與保障。而韓國政府極力整頓辦學不力及經營不

善之私立大專校院的措施，也值得我國參酌。從日韓的經驗看來，皆針對高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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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亦即大學教師退場及人力轉銜優先處理，而行政職員工則比照相關勞動法

規與勞動契約辦理，兩者處理程序雖有些微的差異，但皆立於妥善運用人力資本

與照顧公民的精神進行處置，以降低社會的衝擊。 

4. 大專人力轉銜的可能配套機制值得參考 

礙於國內目前正要面臨學校退場情事，教育部除依據現行法令積極進行教師

之安排外，相關參考機置與資料闕如。本文提出概念性轉銜安置機制芻議，分為

退場評估及處置、評估是否納入轉銜需求、短期轉銜機制、長期安置機制及經費

來源等五部分加以提出構思，其處理細節與可能的轉銜機制，或有賴更進一步探

討研議，本文藉拋磚引玉之效，期引發政府、學校及各界重視大專高級人力的價

值，為臺灣後代留下永續發展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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